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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南高商重補修實施辦法 

一、重補修對象 

1. 學生的學期成績如有不及格科目或未修習科目，不管必修或選修，得申請重新再讀該

科目。 

2. 各科目成績不及 40 分或補考以後不及格者，得向學校申請重修。 

 

二、重補修實施時間 

1. 第一學期補考成績不及格的科目，得利用第二學期進行重補修。  

2. 參加補修學分有困難者，得由教務處安排自學輔導。 

 

三、重補修編班方式 

1. 學科：同年級同一科目補修學生人數達 15 人(含)以上，得採編班教學。未達 15 人時，

在不衝堂的原則下可隨同低年級同科目班級上課，或安排學生自學輔導。 

2. 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，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，學生不得申請自學輔導。 

 

四、 重補修授課時數 

1. 專班重修：每一學分之授課時數(含評量)為 6 節課。 

2. 自學輔導：若同一年級同一科目重（補）修學生人數不足 15 人時，採自學輔導方式

辦理，由教務處安排輔導教師及自修教室，由教師指定教材，學生自行修讀或教師面

授指導，每一學分 3 節課。 

 

五、 重補修教材內容：以教科書為主，任課教師得依學生需要予以調整或編寫講義。 

 

六、 重補修評量原則 

1. 重修之考查範圍含括整學期課程，並以能力本位標準參照評量之精神，提供學生努

力向習，以通過評量之機會。 

2. 重修期間學生缺課時數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，不予成績考查。 

3. 重修成績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量辦法」登錄分數。 

 



2 
 

七、 重補修師資 

1. 教師聘任：以校內教師為原則，必要時可聘任兼任教師。 

2. 鐘點之計算：補修班之授課時數，得併入基本授課時數，不受教師兼代課最高鐘點數

之限制。 

 

八、 重補修收費及經費運用 

1. 學分收費標準： 

(1) 專班重修：教育部規定重修費用每生每節課 40 元。本校每學分授課 6 節，

因此每一學分收費 240 元。 

(2) 自學輔導：每學分收費 240 元。 

2. 鐘點費、實習材料費及行政費，以由學生依專班重修之授課節數或自學輔導學分數

付費為原則支應。 

3. 補修學分費之收費、支出標準，依「國立及教育部主管私立高級中學學生重修學分

補充規定」辦理。 

4. 補修學分費係專款專用，不受年度限制。 

5. 原住民學生、給卹期滿公教遺族、軍公教遺族、全公費學生、半公費學生、現役軍

人子女、殘障學生及殘障人士子女、低收入戶子女等已享有學雜費優待補助，其補

修學分費不再補助。 

 

九、相關行政配合 

一、本校重補修業務由實驗研究組辦理，安排補修學分班開課、編班及教室安排等。 

二、學務處協助加強延後放學及假期上課之安全措施。 

三、教務處全力支授教學所須教具及其他教學設備。 

四、利用課餘及假期補修學分期間，學生缺曠課及生活管理，由學務處配合辦理。 

五、補修學分費收費及支出手續，由主計室及出納組配合辦理。 

 


